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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專任教師之學歷、專長與開設課程領域 

職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開 設 課 程 領 域 

副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翁群儀 
日本千葉大學大

學院博士學位 

工業設計、工藝設計、文

化產業、工藝教育、傳統

工藝技術設計與應用 

工藝專論、設計專論 

、設計實作、基礎工

藝、設計及工藝實作、

文創產業專論 

教
授 

洪碩延 

國立奧地利維也

納應用美術大學

藝術設計博士 

視覺藝術設計、藝術設計

學 

、設計符號學、設計社會

學 

設計專論、設計實作 

、文創設計專論、文創

產業專題 

副
教
授 

侯淑姿 

美國羅徹斯特理

工學院影像藝術

碩士 

影像理論與實務、傳統工

藝資源調查研究、當代藝

術、文化與藝術行政 

基本設計、藝術及設計

概、規劃實作、文創產

業專題 

助
理
教
授 

賴廷鴻 

美國密蘇里州

Fontbonne 大學

藝術研究所碩士 

金屬鍛造，金工創作與研

究，錫藝創作與研究 

藝術及設計概論、基本

設計、基礎工藝、設計

及工藝實作、設計實作 

副
教
授 

王政弘 

國立台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所

博士 

數位學習、情感運算、電

腦多媒體、數位藝術、擴

增實境、視覺傳達設計、

數位編輯 

創意設計、視覺傳達設

計、版面編排設計、電

腦繪圖、企劃與展示設

計 

助
理
教
授 

黃裕宸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設計學研究所

博士 

設計策略、生活型態研

究、綠色訊息、永續設計

開發、包裝設計 

創意思考、研究方法與

論文寫作、設計思考、

綠色設計 

助
理
教
授 

陳冠勳 
中原大學設計學

博士 

雕塑創作、傳統工藝調查

研究、文創商品設計 

塑性媒材創意設計、基

本造型構成、工藝設

計、畢業製作（塑性媒

材） 

技
術
教
師 

講
師
級
專
業 

沈明旺 
國立藝術專科學

校雕塑科畢業 
傳統木雕、木雕創作 

藝術及設計概論、基本

設計、基礎工藝、設計

及工藝實作、設計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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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位置 

 

 

 

 

 

 

 

三、本系空間位置 

 

 

 

 

 

 

 

 

 

 

 

 

 

 

 

 

 

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本系空間位置圖 

圖學教室 

電腦教室 

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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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 3樓本系空間位置圖 

 

 

 

 

 

 

 

 

 

 

 

 

 

 

綜合大樓地下室教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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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專業教室 

本系目前區分為院大樓空間區與專業工作室兩大區域，院大樓空間區包含本系辦公

室 2間，專任教師研究室 9間，一般學科教室 1間，多媒體電腦教室 1間，圖學教室 1

間，專業討論室 3間，攝影教室 1間，產學合作暨精密加工機教室 1間。 

而專業工作室空間則維持原址，其中共包含暗房 2 間，木竹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 1

間、文化產品設計研究工作室 1間、金屬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 1間、塑性媒材設計研究

工作室 1間、學生工作室 2間、玉石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 1間、以及大型共用機具教室

1間，共計 10個專業工作教室。 

(1) 系辦公室 

本系辦公室位於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 A棟二樓 H1-212室。 

(2) 多媒體電腦教室 

本系多媒體電腦教室，位於人文院大樓 A棟一樓，編號 H1-112共配置 35 部電腦與

完整之網路，教學設備。建置電腦技能檢定課程學習資料庫，具學習視訊播放功能，提

供非線性學習模組，讓學生可重覆練習熟練操作技能。具備數位文創人才培育相關課程

認證內容，TQC 電腦技能檢定、ACA 國際原廠認證等相關課程資料。課程學習可進行線

上測驗，並記錄學習歷程，提供學生了解不熟練之技能，以利精進課程內容，達到熟練

創意設計之相關軟體工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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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學教室 

本系專屬圖學教室，位於人文院大樓 A棟一樓，編號 H1-108。 

     

(4) 專業討論室 

本系共有三間專業設計討論室，位於人文院 A棟 3F，編號 330、332、334。每間教

室皆配有討論用白板一張及投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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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學合作暨精密加工機教室(雷切教室) 

為提升本系師生與產業界之交流，瞭解產業需求，並提供可能的合作機會，本系特

設置產學合作暨精密加工機教室一間，位於人文院 A棟 3F，編號 336。並於本教室中設

置，CO2二氧化碳氣冷封閉式雷射切割雕刻系統一組，以及壓力調節式電腦割字機一組。

本教室所設置之精密加工機皆訂定使用辦法後開放給本系學生登記使用。並於每學年上

學期，辦理訓練講習課程，使本系有興趣之同學經過訓練可以學得獨立操作該等精密加

工機具支技術，加強學以致用之就業能力。 

  

(6) 攝影教室 

本系攝影教室為影像研究與設計工作室所屬，為培養同學對於攝影之專業知識與實

際操作能力而設置之專業教室。位於人文院 A 棟 3F，編號 328，燈光與攝影架齊全。足

可提供大部分本系同學作品之攝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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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暗房 

本系影像研究與設計工作室，除現代數位攝影技巧與知識之傳授學習，對於傳統

影像的沖洗製作技術之傳承亦不遺餘力。為使同學能夠親身操作傳統相片顯影技術，

特設置兩間暗房，供在學生學習使用 

   

(8) 木竹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 

本系木竹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由專任教師沈明旺教師負責規劃與管理。具有標準

木雕桌椅共約 30 套，手工具打磨工作站 2 組，以及各式材切、鑽孔、打磨機具，木竹

雕刻相關之教學設備充足。 

   

(9) 文化產品設計研究工作室 

本系文化產品設計研究工作室由專任教師-翁群儀教師負責規劃與管理。工作室備

有一般工作桌 24 張，提供二年級創意設計課程，以及四年級創意設計課程之修課同學

使用。本工作室主要以在地傳統工藝與生活文化之調查研究為基礎，提出活用傳統工藝

技術，並符合現代生活型態之產品為主要目標。希望借由設計的創新手法，賦予傳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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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新的樣態，並重新回歸生活當中，進而達到工藝傳承的目的。 

(10) 金屬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 

近年以來，以金屬為主要媒材的設計工作，相當受到年輕世代的青睞，因此近來以

金屬媒材為主的設計相關科系相繼成立。本系金屬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由專任教師-

賴廷鴻老師負責規劃與管理。自本系成立以來，即是本系重要媒材工作室之一，立年以

來投入相當多的資源設置各項軟硬體設備。目前本系之金屬媒材設計工作室所屬大小設

備機具總數達 100項以上，不論是金屬拉絲細工，或是鍛造、鑄造、噴砂、包鑲、琺瑯、

銲接，以及表面碾壓、腐蝕、鋁染陽極處理等現代加工技術，皆可在本系工作式完成。

另本系金屬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更從傳統工藝之傳承與技術研究出發，發展出全台灣

唯一教授傳統錫藝技巧的課程內容，對於傳統機屬工藝之人才傳承與技術保存，具有相

當的貢獻。 

   

 

(11) 塑性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 

塑性媒材，泛指各種可以自由塑型的軟性材質。本系塑性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由專

任教師-康錦樹教師負責規劃與管理。自本系成立以來，塑性媒材工作室即為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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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一。運用如油土、石粉土、超輕土、美國土等塑性材料，搭配石膏翻模與 FRP等技

術，融合運用，創造許多公仔作品。 

   

 

(12) 玉石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 

玉石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以玉石之加工技術與設計應用開發為主。本工作室備有專

業個人玉石加工工作台 10 台，以及各種大小動力加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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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大型共用機具教室 

大型共用機具教室，乃是放置各種中大型共用機具，用以支援其他各專業工作室之

需求。目前依據本系媒材與技術之特性，設至有許多落地式動力機具，如金工車床、木

工車床、材板機、平台圓具機、懸臂角度鋸、金工帶鋸、木工線鋸、鑽床、砂輪機、以

及化學腐蝕機、電焊機、電離子切割機等中大型設備，可支援學生設計概念實體化所需

之各種加工需求，讓本系同學於在校期間，即可熟習各種專業技能，進入職場可以立即

進入狀況。 

  

 (14) 學生工作室 

本系為鼓勵同學利用課餘時間，自主學習努力創作，練習相關技術技巧，以及高低

年級之間有一個固定的交流空間，特於專業工作室旁設置學生工作室 2間，提供同學一

個交流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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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系課程介紹 

107學年度起大學部學士班入學新生適用 

 科目名稱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系 

必 

修 

素描 3 3         

基本造型構成 I 3 3         

基本造型構成 II 3  3        

圖學 2 2         

基礎雕塑 I 3 3         

基礎雕塑 II 3  3        

色彩學 2 2         

創意設計 I 3   3       

創意設計 II 3    3      

美術與工藝史 2   2       

基礎攝影 2   2       

現代設計史 2   2       

校外實習 2     2     

創意設計 III 3     3     

創意設計 IV 3      3    

田野調查 3     3     

專題製作 I 3       3   

專題製作 II 3        3  

說明： 

1.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 128學分，其中包含校訂通識課程，共同必修，系訂必修課程，以及系選修課

程。以下條列說明： 

(1)校訂通識課程，依據學校規定共 24學分。 

(2)共同必修內含(英語會話與閱讀)4 學分，(大學中文)4 學分，(體育)0 學分，(服務學習培

養)0學分。 

(3)系訂必修課程，共 48學分。 

(4)系訂選修課程，共 48學分。 

(5)為響應本校深耕計畫，本系系選修學分，可承認校內跨系選修、微學分、微學程等各種學

習管道之學分，共 6學分。 

2.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

資格入學者，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140 學分。本類資格入學學生若修讀符合教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大學校院開設之

大學先修課程、我國大學校院赴境外開設之推廣教育學分班之課程者，得於入學前提出抵免申請。 

3.本學系系訂主軸必修課程設有擋修規定：基本造型構成 I(一上)、基本造型構成 II(一下)、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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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I(二上)、創意設計 II(二下)、創意設計 III(三上)、創意設計 IV(三下)與專題製作 I(四

上)、專題製作 II(四下)為擋修課程，須依序修畢並成績及格。 

4.依本校「專業應用型法律課程開設、學分採認及畢業條件辦法」規定，本系承認專業應用型法律課

程為：「藝術智慧產權概論（2學分）」 必須修習且成績及格。 

5.本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含專業應用型法律課程之學分。 

6.為提升本系學生專業能力，提高課程教學動力，本系在籍學生，畢業前必須取得系訂專業能力模

組證明書至少兩張，或專業能力學程證明書至少一張，以資證明個人已具備基礎專業能力。 

7.本系學生需於畢業前，須完成國內或國外實習 300小時以上，相關規定另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

法及本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8.本系學生需於畢業前，須參加校內外公開展覽至少一次。 

9.大學部畢業前應通過之基本能力檢核： 

  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依本校「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資訊能力畢業資格檢定（依本校「資訊基本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本院學生必須於通識教育中心規劃核心選修「哲學基本問題、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科技與社會」

等三門課程中擇一修習(依本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 

10.通過本校畢業相關規定。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黃鼎元＿哲學基本問題討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蔡裕明＿全球化與多元文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葉明達＿科技與倫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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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 

99 年 9 月 28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9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99 年 10 月 15 日第 109 次行政

會議通過 

100 年 11 月 17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100 年 12 月 9 日第 119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20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100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1 年 5 月 18 日第 12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1 年 5 月 30 日核定 

105 年 3 月 23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第 3、4、5 點，105

年 4 月 8 日第 120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3、4、5 點，105 年 4 月 22 日第 152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3、4、5 點，105 年 5 月 6 日核定 

一、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配合本校「國立高雄大學學

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並依據「國立高雄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院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計畫」，訂定「國立高雄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一）基本素養：人文涵養、社會關懷、國際宏觀。 

（二）核心能力：語言能力、資訊能力、哲學思辨能力、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能力、科技與社會倫理。 

三、本院學生核心能力檢核如下： 

（一）語言能力及資訊能力：符合本校英文及資訊能力檢定畢業規定。 

（二）哲學思辨能力、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能力、科技與社會倫理：本院學生

必須於通識教育中心規劃核心選修「哲學基本問題、全球化與多元文

化、科技與社會」等三門課程中擇一修習，並依據本校通識中心制訂

「學習成效評輔機制」評核之。 

四、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行政會議備查，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黃鼎元＿哲學基本問題討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蔡裕明＿全球化與多元文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蔡裕明＿全球化與多元文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葉明達＿科技與倫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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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大學部修業規則 

107 年 3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籌備會議通過，107 年 3 月 29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106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國立高雄大學學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之畢業學分為 128學分，其中包含校訂通識課程，共同必修，系訂必修課

程，以及系選修課程。以下條列說明： 

一、校訂通識課程 24學分。 

二、共同必修內含(英語會話與閱讀)4學分，(大學中文)4學分，(體育)0學

分，(服務學習培養)0學分。 

三、系訂必修課程，共 48學分。 

四、系訂選修課程，共 48學分。 

五、為響應本校深耕計畫，本系系選修學分，可承認校內跨系選修、微學分、

微學程…等各種學習管道之學分，共 6學分。 

第三條    本學系系訂主軸必修課程設有擋修規定：基本造型構成 I(一上)、基本造型

構成 II(一下)、創意設計 I(二上)、創意設計 II(二下)、創意設計 III(三上)、

創意設計 IV(三下)與專題製作 I(四上)、專題製作 II(四下)為擋修課程，須依

序修畢並成績及格。 

第四條    依本校「專業應用型法律課程開設、學分採認及畢業條件辦法」規定，本系

承認專業應用型法律課程為：「藝術智慧產權概論（2學分）」必須修習且成績及格。 

第五條    本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內含專業應用型法律課程之學分。 

第六條    為提升本系學生專業能力，提高課程教學動力，本系在籍學生，畢業前必須

取得系訂專業能力模組證明書至少兩張，或專業能力學程證明書至少一張，以資

證明個人已具備基礎專業能力。 

第七條    本系學生需於畢業前，須完成國內或國外實習 300小時以上，相關規定另依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本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第八條    本系學生需於畢業前，須參加校內外公開展覽至少一次。 

第九條    大學部畢業前應通過之基本能力檢核： 

一、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依本校「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二、資訊能力畢業資格檢定（依本校「資訊基本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三、本院學生必須於通識教育中心規劃核心選修「哲學基本問題、全球化與

多元文化、科技與社會」等三門課程中擇一修習(依本院「學生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 

第十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黃鼎元＿哲學基本問題討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蔡裕明＿全球化與多元文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蔡裕明＿全球化與多元文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葉明達＿科技與倫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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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本系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

布，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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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門檻 

  

學制 大學部 

每學期  

學分數 

修習上限為 25學分  

第 1~3 學年不得少於 15學分  

第 4學年不得少於 9學分  

第 5學年以上至少修習一門課程 

超修 

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之最高上限為 25學分。 

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並經所屬學系主任核准後，得申請超修

學分： 

一、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前 30%以內者。 

二、獲准修讀輔系、雙主修且未放棄修讀者。 

三、轉學生入學就讀第一學年內者。 

四、本校學生出國交換後，回國第一學年內者。 

學生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除符合前項第二或第四款規定並經所屬

學系主任核准外，不得申請超修。 

【超修申請表】請自行至教務處/表格總覽列印。 

畢業學分數 所修學分總數，不得少於 128學分。 
 

 

  

英文能力畢業資格 

配合教育部推動大學國際化政策暨提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訂定本校大學部學生英

語畢業門檻。 

最低檢定標準如下：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最低標準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 or中級複試以上 

托福 TOEFL-ITP 510分(含)以上 

網路托福 Internet-based TOEFL 64分(含)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590分(含)以上 

國際英語能力測驗 IELTS 5級(含)以上 

http://daa.nuk.edu.tw/ezfiles/14/1014/img/170/324952335.doc
http://daa.nuk.edu.tw/ezfiles/14/1014/img/171/240222092.pdf
http://daa.nuk.edu.tw/ezfiles/14/1014/img/171/240222092.pdf
http://www.gept.org.tw/
http://www.toefl.com.tw/
http://www.toefl.com.tw/
http://www.toeic.com.tw/
http://www.ielts-cent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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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能力測驗 FLPT 筆試各分項成績 70分(含)以上 

本校英文會考   590分(含)以上 
 

 

  

 

※本校學生於入學（當年 8月 1日）前二年內（以測驗日期為判斷基準）通過上表

標準之任何一項者，亦視為達英文能力畢業資格。若有上述情形者，敬請備妥通過

標準之證書或成績單正本於開學一個禮拜內繳交至系辦，經系所審核後，印送影本

至教務處課務組進行登錄． 

資訊能力畢業資格 

    

本校訂定「資訊能力畢業資格」檢定等辦法，實施對象為 98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

部日間部學生，轉學生依其轉入年級之畢業規定辦理。 

本校學生資訊能力檢定通過標準，由以下檢定方式二擇一： 

(一)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能力檢定，且成績達 60分(含以上)為合格。 

檢測原則上免繳檢測費用，惟學生上線預約時段後無任何正當原因缺考達 2次

(含)以上，第 3次起需繳交報名費 200元/次，直至測驗及格為止。檢定考試內容

為「計算機概論」、「網際網路概論」、「office套裝軟體」、「資訊網路安

全」、「資訊素養與倫理」等五個科目。檢定題目來源為本校「資訊基本能力學

習系統及練習題庫」所定之題目。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團體施測」： 

每學年第一學

期，由大二各系

(以班為單位)上

線預約檢定時

段。 

至檢測教室，進

行「資訊基本能

力檢定」測驗。 

成績達 60分

(含)以上，檢

測及格。 

已通過測驗之學生，不得再報

名測驗。 

成績未達 60

分，檢測不及

格。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個別檢

測」時段，學生自行上線預約

報名測驗梯次。 

1.檢定考試內容：計算機概論、網際網路概論、offic套裝軟體、資訊網路安全、

資訊素養與倫理等五個科目。檢定題目來源為本校資訊基本能力學習系統及練習

題庫所定之題目。 

2.檢定考試型式：測驗題目共計選擇 50題，5個科目依比例隨機抽出試題，測驗

時間共計 60分鐘，成績達 60分（含以上）為合格。 
 

 

  (二)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內，參加具公信力機構辦理之資訊測驗，取得證照者(可抵

http://www.lttc.ntu.edu.tw/FLPT.htm
http://ctld.nuk.edu.tw/files/15-1016-4935,c82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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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之資訊證照類別如辦法內附件列表：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基本能力證照抵免一覽表)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至教學發展中心

網站法規及表單

處下載證照抵免

申請書填寫並簽

名 

攜帶證照正本

及申請表制教

學發展中心(影

本可至教學發

展中心影印即

可) 

抵免結果將於

5個工作天內

Email通知申

請學生 

抵免成功，由教學發展中心將審

查結果登錄於資訊基本能力畢業

資格檢定系統 

抵免失敗，報名參加校內舉辦之

資訊基本能力檢定或再次申請抵

免 

1.請同學注意所抵免之證照發照日期必須是您於本校在學期間(高中職時期所取得

的證照無法抵免)，方可抵免。2.如所獲得之證照未列於辦法內證照列表，將提交

本校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委員會開會討論認定抵免效力 
 

 

  專業應用法律課程畢業資格 

  

自 105學年度起入學日間學制大學部學生（含 104學年度以前辦理保留入學資

格，且於 105學年度以後入學者，轉學生依轉入年級規定辦理）須修讀及格該

系認可之專業應用法律素養課程至少一門，始能畢業（法學院各學系學生除

外）。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法律相關課程為「藝術智慧產權管理」。 

人文社會科學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本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一）基本素養：人文涵養、社會關懷、國際宏觀。 

（二）核心能力：語言能力、資訊能力、哲學思辨能力、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能力、科技與社會倫理。 

  本院學生核心能力檢核如下： 

（一）語言能力及資訊能力：符合本校英文及資訊能力檢定畢業規定。 

（二）哲學思辨能力、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能力、科技與社會倫理：本院學生

必須於通識教育中心規劃核心選修「哲學基本問題、全球化與多元文

化、科技與社會」等三門課程中擇一修習，並依據本校通識中心制訂

「學習成效評輔機制」評核之。 

 

http://ctld.nuk.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mcxTDNCMFlWODFNVGswWHpJNE5ESTJNelZmTnpVNU9USXVjR1Jt&fname=HDJHSTOPJDSTZTQPUTRPEDQPB1VTCDFDML01HDCHGHZX01CHSTUTDGB5HDVTNLRPUTRPCDUTJDOPDGSXUTNLGDRPEDIHHD5035VTUWEHSXNLHC45RLUT15B5B1IHCDDDHDJHZTCHUXSTDD55150151FH45YXGHLOJDRPJDCH35IHTWCH51B5QPCHHDVTNLRPSXJHUXPKJDOPSXSXCDQPGDEH15ZXNLEHJDJHUWEHHDNLHCSXUTNL40QPKLML01RP51JHEDFHJDSTHC55MLST505515VTKPRPA5EDJDUXHDSTFHQPGHUTVXQPKLYXKPRPRLNLSXA5UXOPDG5551NLGDB5SXMLZTFHML01UWEHKLZXKLQLST11GDA5A5OPVXFHGHRP45CDA5B5GHCD45UT145014VTMPST
http://ctld.nuk.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mMyTDNCMFlWODFOamcxWHpZd01ESTNORFpmT1RjME1qa3VaRzlqZUE9PQ==&fname=HDJHSTOPJDSTZTQPUTRPEDQPB1VTCDFDML01HDCHGHZX01CHSTUTDGB5HDVTNLRPUTRPCDUTJDOPDGSXUTNLGDRPEDIHHD5035VTUWEHSXNLHC45RLUT15B5B1IHCDDDHDJHZTCHUXSTDD55150151FH45YXGHLOJDRPJDCH35IHB5CHB1UTHCVXKLIHKLED14RPCDUTUXOP45QLEDB5GDCH45VTTWFH45RPSXFHJDOP45EDRLIHHCQPMLOPKPRPHDJHZTCH35OPNPCHCD31SXEHKLMLLO40UTJHYXQPUXWXKOKO
http://ctld.nuk.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mMyTDNCMFlWODFOamcxWHpZd01ESTNORFpmT1RjME1qa3VaRzlqZUE9PQ==&fname=HDJHSTOPJDSTZTQPUTRPEDQPB1VTCDFDML01HDCHGHZX01CHSTUTDGB5HDVTNLRPUTRPCDUTJDOPDGSXUTNLGDRPEDIHHD5035VTUWEHSXNLHC45RLUT15B5B1IHCDDDHDJHZTCHUXSTDD55150151FH45YXGHLOJDRPJDCH35IHB5CHB1UTHCVXKLIHKLED14RPCDUTUXOP45QLEDB5GDCH45VTTWFH45RPSXFHJDOP45EDRLIHHCQPMLOPKPRPHDJHZTCH35OPNPCHCD31SXEHKLMLLO40UTJHYXQPUXWXKOKO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黃鼎元＿哲學基本問題討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蔡裕明＿全球化與多元文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蔡裕明＿全球化與多元文化」.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S696KZBF/「981%20葉明達＿科技與倫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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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107 年 3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籌備會議通過，107 年 3 月 29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校

外實習辦法第四條規定及為增強學生之專業執行能力，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並與工藝、設計、藝術、各方業界密切合作，以培養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備之人

才，特訂定本辦法。 

一、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可分為下列型態： 

(一)學生可至國內外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之公民營機關(構)、非營利組織或

工藝之家及其他經認定之工藝師(如民族藝師、國家重要工藝師，無形

文化財保存者等)之工坊或店家，以及各縣市地方政府文化機構、畫廊、

美術館、博物館、出版社、商業攝影公司（工作室）、影像輸出公司、

產品設計製造公司、廣告公司、策展公司、文化資產保存組織、藝術相

關組織。 

(二)公開公告之公民營單位所開設之研習營、訓練課程，其實習工作內容需

與本系專業相關。 

(三)由學系發函給相關機構，廣知本系校外實習事宜。 

(四)本系學生必須於實習開始之前，備妥指定之申請書類，並完成校內相關

申請流程，繳交已用印之實習合約書影本至系辦，方得開始實習。未完

成校內申請流程前之實習期間，本系不予承認為實習時數。  

(五)本系學生申請公立單位之實習，若須由本系發文申請時，該生必須於該

單位實習申請截止日前二~三周，向系辦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六)若該實習單位為公立機關如各地文化局，文化中心，或其他公立相關機

構，且可提出由該機構所發之實習錄取通知書，則可免除實習合約書相

關第五點之填寫。並於備齊實習合約書，錄取通知書，以及其他相關要

件後遞交系辦，進行校內行政流程。 

(七)該實習單位及實習內容須經實習指導老師審議，如未通過審查，本系不

予承認該生的實習時數。 

二、本系開設「校外實習」為系必選修課程，在畢業前實習時數須達 300 小時(2

學分)。 

三、實習指導老師係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原則上以班級導師或實務專題指導老

師為主，必要時得經系務會議協調指派專任教師代理，其主要工作項目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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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監督及執行。 

四、校外實習前輔導事項：考量實習之安全問題，學生前往校外實習前應辦妥個

人保險，實習生職前安全講習訓練，包括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及相關安全

措施之講習、實習評量、工作要求、職場倫理、實習經驗分享等。 

五、校外實習中輔導事項： 

(一)實習輔導教師實地訪視、電話訪談或舉辦座談會，對實習機構及實習學

生進行雙向溝通，訪視後填寫實習輔導報告，對實習學生進行定期考核。 

(二)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機構進行實務指導，培養學生核心就業力，督促實

習機構提供專業指導、訓練、生活與工作輔導，並對實習學生定期考核。 

(三)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實習期滿前中止實習或轉介。 

(四)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機制。 

六、校外實習完成後效益評估：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及成績評量考核、系

所對實習課程    評估、實習學生就業輔導成效（實習學生畢業後就業流向

調查）、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實習學生對實習機構滿意度成效、

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七、參與校外實習之本校學生，得於實習期滿後向所屬系、所申請實習證明。 

八、學生實習成績之考核採校外實習主管及校內授課老師共同評定之方式進行。

其中，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佔該科成績之 50%，校內授課老師依學生

實習報告考核，亦佔該科成績之 50%，合計總分低於 60分者須重修該科目。 

九、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滿分 100分）依出勤情形（30%），實習情緒及

態度（30%）及實習技術及成果（40%）評定之。校內授課老師依學生實習報

告考核之（滿分 100分）。實習報告分 A、B兩冊，評分後交由系方留存。 

A冊內容必須包含: 

(一)校外實習報告書(A冊封面) 

(二)校外實習日誌 

B冊內容必須包含: 

(一)校外實習報告書(B冊封面) (實習前) 

(二)校外實習學生履歷表(實習前) 

(三)實習機構合約書(實習前) 

(四)校外實習紀錄單 

(五)實習學生保險文件影本(實習前) 

(六)實習學生家長同意書(實習前) 

(七)實習學生停止或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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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校外實習實習機構對學生滿意度及成績評量考核表 

(九)學生對實習滿意度調查表 

    (十)校外實習完成同意及成績證明書 

十、機構所提供之名額不足，或學生有特殊之狀況以致無法參與校外之實習時，

經授課教師提系務會議決議同意後，由該科授課教師自定與實習等質之產業

實務報告取代之，實習時數則以參與產業實務報告之時數計算之，且該科之

成績考核則僅由授課教師評定之。  

十一、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參與校外實習時，均需向學校及實習機構辦理請

假手續；並依規定補足實習所缺之時數。若請假時數超過校外實習規定時

數六分之一（50 小時）時，則需重修。 

十二、本辦法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教務會議備查，陳請校長核定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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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A冊封面 

 實習報告書（A）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機構地址：                                       

      實習機構電話：                                       

      實習者：                                             

      實習期限：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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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外實習日誌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校外實習日誌      頁數  

實習機構  電       話  

實習學生  實 習 日 期  

實習主題  實習負責人

員 

 

 

實習單位主管  實習機構負

責 

人簽章 

 

實習授課老師

簽章（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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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B冊封面 

 

  實習報告書（B）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機構地址：                                       

      實習機構電話：                                       

      實習者：                                             

      實習期限：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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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系校外實習學生履歷表 

學生姓名  年級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性別  

聯絡電話 
(H) 

生日 
 

(M)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主修學程  

專長及證照  

社團、幹部經歷 

 

 

自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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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校外實習合約書 

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公司 / 機關單位（以下簡稱甲方) 

國立高雄大學                   系（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基於培訓人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

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甲方： 提供乙方學生實習機會，並負責工作分配、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

實習學生之生活言行。 

    乙方： 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開設     (學制及課程名稱)課程，

實習輔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校外實習。 

二、合約期限：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學生校外實習工作項目及時數： 

1. 工作項目為                  ，以不影響實習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

環境為原則，並不得要求實習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 

2. 學生每日實習時間為 AM        至 PM        ，約       小時。(依

據教育部母法規定，一般實習生每日總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若為

彈性調整，晚間 22 點至翌日上午 06 點之間不得為出勤時段。) 

四、實習報到： 

    1.乙方於實習前將實習生名單及報到資料寄達甲方。 

    2.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講習（含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

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並派專人指導。 

五、實習津貼(或獎助學金)、休假及其他福利：(免填條款請參考第十點) 

1. 津貼(或獎助學金)：每 (月或小時) 給付新台幣      元，津貼以   

方式發給乙方實習學生。(若無請寫無) 

2. 休假/補休方式：                         。 

3. 其他福利：               。(如伙食、交通、住宿等) (若無請寫無) 

六、保險：實習學生應於報到前一個月於系辦公室辦理意外險(或勞工保險、健

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相關事宜。 

七、實習學生輔導： 

1.甲方實習單位應提供專業指導、訓練、生活及工作輔導，若實習生表現

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共同處理，如經輔導未改善者，得停止

實習或轉換至其他機構實習。 

2.實習期間乙方不定期安排實習輔導教師赴甲方訪視實習生，負責校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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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 

八、實習考核：由甲方主管及乙方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量實習成績，甲方主管應

填寫「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並寄回給乙方，乙方實習輔導教師得就其訪

視結果、實習機構考核實習生之成績、實習生心得報告或實習生自我表現評

估等，給予實習成績。 

九、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由甲乙雙方協商處理，並得提交實習委員會處理。 

十、若實習單位為公立機構並具有該公立機構所出具之錄取證明者，實習內容

以該公立單位所提供之內容為主，可免填上述第五點。 

十、本合約如有臨時變動或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協調修訂或補充之。 

十一、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方執乙份，乙方執二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公司用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高雄大學       （學校大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職  稱：校長 

電  話： 

地 址：                           

統一編號： 

執行學生校外實習系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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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校外實習紀錄單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實習紀錄單 

年級：         學號：               姓名：             頁數：        

天數 

編號 

實習日期 

年/月/日 

實習機構 

（公司） 

實習部門 實習工作內容摘要 實習機構 

主管簽認 

校內授課 

老師簽認 

備註 

（實習小時） 

 /  /    

 

 

     

 /  /    

 

 

     

 /  /    

 

 

     

 /  /    

 

 

     

    /  /    

 

 

     

    /  /    

 

 

     

    /  /    

 

     

    /  /    

 

     

相 

關 

規 

定 

實習目的：為增強學生設計專業執行能力，使學生於校外適當場所，透過實務操作印證在校所學， 

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以因應職場之需求。 

實習單位與內容：實習內容須與設計相關，實習單位需經政府核准立案者之國內外公民營機構。 

實習時數：實習滿 300小時，且總成績 60分及以上，可取得兩個學分。實習前必須參加保險，以 

免發生危險之爭議。 

實習認可：(a)記錄單請詳細填寫，尤其「實習單位主管認可」必須詳實請對方簽名，及「實習負責老師」

部份亦同。(b)實習後得於次學期期中考前(或由負責老師另訂時間內)，向負責老師提出實習報告，以 

排定報告日期，否則不予認可該實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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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實習紀錄單 

年級：         學號：               姓名：             頁數：        

 

天數 

編號 

實習日期 

年/月/日 

實習機構 

（公司） 

實習部門 實習工作內容摘要 實習機構 

主管簽認 

校內授課 

老師簽認 

備註 

（實習小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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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校外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 

請於空白處黏貼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之縮小影本（如工廠登記

證、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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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校外實習學生保險單影本 

 

請於空白處黏貼實習學生之保險單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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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實習學生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敝子弟             

（現就讀國立高雄大學              學系     年      班，學

號            ） 

參加校外實習（課程），並督促其遵守學校、系所及實習機構之規範

和自身的交通、生活及工作安全，並遵從學校指導教師及實習單位指

導人員之教導。 

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個

月。 

實習地點：                              

 

此致 

國立高雄大學          學系 

 

學生家長：                    (簽章)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備註：請於同意  貴子弟進行實習後，將此表請  貴子弟轉交本

系。 

      如有需要，請洽：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聯絡電話：（07）5919271        傳真:（07）591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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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停止或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經實習輔導教師輔導與協調後，若仍須轉換實習至所屬系所，由系

所審議後決定之。 

【附件十一】學生對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表 

申請人資料 

姓  名 系別班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E-Mail 

     

實習類別 

□學年實習課程（    學年度）課程名稱：                         

□學期實習課程（    學年度    學期）課程名稱：                 

□暑期實習課程（    學年度）課程名稱：                         

□海外實習課程（    學年度    學期）課程名稱：                 

□研究型態校外實習（    學年度    學期） 

□非課程型態校外實習（    學年度    學期） 

預計申請 
□ 轉換實習機構 

□ 停止實習 

轉換實習機構 

或停止實習原因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輔導教師意見 

 

 

                               

                           實習輔導教師簽名： 

系主任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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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學生對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表 

 
系    所：         班級：      姓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部門：

______________ 

實習工作內容：                                                      

 

學生對職場實習滿意度調查項目表 
評估項目 1-4 請打ˇ，項目 5-7 請簡述。 

        評等等第 

     結果 

評估項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備註 

1.實習環境設施 
 

 

     

2.部門人員互動 
 

 

     

3.實習工作內容

與預期比較 

 

 

     

4.實習成果 
 

 

     

5.實習具體收穫 

 

 

 

 

 

6.對實習機構之

建議 

 

 

 

 

 

7.對實習課程之

建議 

 

 

 

 

 

回饋或處理事項 

由實習輔導老師

或系所填寫 

 

 

【附件十二】校外實習完成同意及成績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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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總分：             
 

 

指導老師：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系主任：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